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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寻找美丽的建始”青少年

征文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、DV等社会实践活动的

通   知
各乡镇团委、中心学校、县直各团组织、少先队组织：

为迎接建国六十周年，引领广大青年领略家乡秀美山川，体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，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，根据州青联发【2009】4号文件的要求，中共建始县委宣传部、建始县文明办、共青团建始县委、建始县教育局、建始县旅游局决定举办以“寻找美丽的建始”为主题的青少年征文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、DV等实践活动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、 活动主题

寻找美丽的建始

2、 活动目的

通过开展“寻找美丽的建始”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、广泛挖掘整合自然、社会、历史和文化资源，构建青少年社会实践的大平台，陶冶广大青少年爱祖国、爱家乡的美好情操。

3、 活动对象

小学生、中学生、高中生及社会青年

4、 作品要求

所有参赛作品都要体现我县的风土人情、文化形态和精神面貌，体现全县广大青少年“真、善、美”的人生价值观，弘扬时代精神，激励创新斗志，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投身“打造四大品牌，推动科学发展，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 1、征文类：题材不限，标题自拟。小学组500字，中学组800字，高中组1200字。

 2、书法类：硬笔、毛笔（草书、篆书请附释文）、篆刻（2-4见方，请附释文）等均可。

 3、美术类：儿童画、卡通画、线描、素描、国画、油画、水彩画等均可。

 4、摄影类：参赛作品黑白彩色不限，需制成7寸照片，无需装裱，粘贴在参赛表格内，数码照要将照片要以JPG的格式传至评委组邮箱。

 5、DV类：DV作品可以单人创作，也可以多人为单位，组成创作小组进行协作。参赛作品时长3-7分钟，以DVD或VCD方式提交；片头字幕注明参赛作品时长、名称，片尾字幕注明主创人员名单。
    五、奖项设置
   征文类、书法类、美术类分别设：设一等奖2名、二等奖3名、三等奖5名；

 摄影类：设一等奖2名、二等奖5名、三等奖10名；

 DV类：设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；
所有获奖作品将于8月下旬在船儿岛进行展览，并颁发荣誉证书，优秀作品将推荐参加至州组委会评选，同时还将把本次活动中发现的优秀青少年纳入建始县青少年人才库。

　   六、其他事项

  1、以上所有类别的作品必须是作者原创。如涉及著作权、版权、肖像或名誉纠纷等，与主办单位无关，均由作者本人负责。

2、凡入选的参赛作品，主办方可用于展览、画册、报刊、杂志、网络、电视等非商业行为的宣传。本次参赛作品由主办单位保留，不予退回。
3、各乡镇各类作品不得少于5件；县直各学校不得少于10件，县直其他单位积极推荐。

4、截稿日期：2009年8月10日

   联系人：向莹   谭剑      联系电话：3222703

   邮箱：jstxw2007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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